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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宝山区湄浦路361号公司30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8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671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10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14,955,26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437,979,503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76,975,7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771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0.0902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68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田国兵董事长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采用现

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2人，其他8位董事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其他2位监事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3、刘慈玲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续聘2025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6,234,254 99.8786 1,083,824 0.0753 661,425 0.0461

B股 76,504,974 99.3883 49,264 0.0639 421,524 0.5478

普通股合计： 1,512,739,228 99.8537 1,133,088 0.0747 1,082,949 0.0716

2、议案名称：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5,701,310 98.4507 21,622,218 1.5036 655,975 0.0457

B股 19,029,148 24.7209 57,846,869 75.1494 99,745 0.1297

普通股合计： 1,434,730,458 94.7044 79,469,087 5.2456 755,720 0.0500

3、议案名称：确定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人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6,334,258 99.8855 1,414,538 0.0983 230,707 0.0162

B股 76,826,753 99.8064 49,264 0.0639 99,745 0.1297

普通股合计： 1,513,161,011 99.8815 1,463,802 0.0966 330,452 0.0219

6、议案名称：给予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5,868,922 99.8532 1,917,040 0.1333 193,541 0.0135

B股 76,874,353 99.8682 62,164 0.0807 39,245 0.0511

普通股合计： 1,512,743,275 99.8539 1,979,204 0.1306 232,786 0.0155

7、议案名称：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5-2027）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6,946,252 99.9281 808,644 0.0562 224,607 0.0157

B股 76,826,753 99.8064 49,264 0.0639 99,745 0.1297

普通股合计： 1,513,773,005 99.9219 857,908 0.0566 324,352 0.021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00、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田国兵 1,508,728,056 99.5889 是

4.02 王剑虎 1,510,868,334 99.7302 是

4.03 王成然 1,509,005,859 99.6072 是

4.04 蒋立诚 1,509,189,209 99.6193 是

4.05 谢力 1,508,903,414 99.6005 是

5.00、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白云霞 1,510,294,021 99.6923 是

5.02 程林 1,510,721,555 99.7205 是

5.03 张卫东 1,510,985,525 99.7379 是

5.04 于伟霞 1,510,728,942 99.7210 是

5.05 孙志祥 1,510,798,456 99.725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续聘2025年度财务和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02,605,009 97.8858 1,133,088 1.0809 1,082,949 1.0333

2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4,596,239 23.4649 79,469,087 75.8140 755,720 0.7211

3

确定第十一届董事会董

事人数的议案

103,026,792 98.2882 1,463,802 1.3964 330,452 0.3154

6

给予独立董事津贴的议

案

102,609,056 97.8897 1,979,204 1.8881 232,786 0.2222

7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25-2027）的议案

103,638,786 98.8721 857,908 0.8184 324,352 0.3095

2、累积投票议案的表决情况

4.00、议案名称：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4.01 田国兵 98,593,837.00 94.0591

4.02 王剑虎 100,734,115.00 96.1010

4.03 王成然 98,871,640.00 94.3242

4.04 蒋立诚 99,054,990.00 94.4991

4.05 谢力 98,769,195.00 94.2264

5.00、议案名称：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5.01 白云霞 100,159,802.00 95.5531

5.02 程林 100,587,336.00 95.9610

5.03 张卫东 100,851,306.00 96.2128

5.04 于伟霞 100,594,723.00 95.9680

5.05 孙志祥 100,664,237.00 96.034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第

1、3-7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第4、5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田国兵、王剑虎、王成然、蒋立诚、谢力当选

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白云霞、程林、张卫东、于伟霞、孙志祥当选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与职代会联席会选举产生的职工董事高银波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迪、何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参与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1日

附：高银波先生简历

高银波，男，1973年3月出生，鞍山钢铁学院冶金系金属压力加工专业本科，工学学士，

高级政工师，中共党员。

曾任宝钢股份人力资源部专务副部长、湛江钢铁人力资源部（党委组织部）部长，宝钢

股份冷轧厂党委书记，宝钢股份运输部党委书记，宝武物流资产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兼工

会主席；现任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职工董事。

高银波先生持有公司30,355股A股，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上海宝信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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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9月28日以电

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于2025年10月10日以现场和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到董事11人，

实到11人，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田国兵董事长主持，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田国兵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是否通过：通过。

二、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主任的议案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设立战略和ESG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以及提名、薪酬和考核委员

会等3个专门委员会。

战略和ESG委员会由田国兵董事长、王剑虎董事、王成然董事、蒋立诚董事、谢力董事

和于伟霞独立董事6名委员组成，田国兵董事长任主任。

审计委员会由白云霞独立董事、程林独立董事、张卫东独立董事、孙志祥独立董事和高

银波职工董事5名委员组成，白云霞独立董事任主任。

提名、薪酬和考核委员会由程林独立董事、白云霞独立董事、张卫东独立董事和孙志祥

独立董事4名委员组成，程林独立董事任主任。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是否通过：通过。

三、聘任总裁的议案

经田国兵董事长提名，聘任王剑虎为公司总裁。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是否通过：通过。

四、聘任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田国兵董事长提名，聘任刘慈玲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彭彦杰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是否通过：通过。

五、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王剑虎总裁提名，聘任陈健、梁越永、黄颖雷、刘慈玲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刘慈玲为公

司总法律顾问和财务负责人。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是否通过：通过。

特此公告。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1日

附：王剑虎、陈健、梁越永、黄颖雷、刘慈玲、彭彦杰简历

王剑虎， 男，1970年9月出生， 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计算机软件专业本

科，东北大学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硕士，正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曾任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宝武装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现任上海宝信软

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

王剑虎先生持有公司474,515股A股，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条件。

陈健，男，1967年4月出生，浙江大学工业电气自动化技术本科毕业，中欧国际工商学

院EMBA，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曾任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专项）副总经理、副总经理；现任上海宝信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陈健先生持有公司335,637股A股、58,212股B股，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高级管理

人员任职条件。

梁越永，男，1968年3月出生，清华大学生产与过程自动化专业本科，清华大学电子与

信息专业博士毕业，工程博士，正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曾任马钢集团自动化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飞马智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上海宝信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梁越永先生持有公司134,195股A股，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

件。

黄颖雷，男，1973年6月出生，上海工业大学工业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本科，东北大学

计算机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曾任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专项）副总经理兼解决方案事业本部总经理、（专

项）副总经理兼营销本部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现任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

总裁。

黄颖雷先生持有公司250,012股A股，3,600股B股，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高级管理

人员任职条件。

刘慈玲，女，1976年6月出生，上海大学国际金融专业本科，经济师，中国民主促进会会

员。

曾任宝钢资源（国际）金属贸易副总经理、风险管理总经理、财务总经理（境内），宝钢

资源（国际）、宝钢资源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经理、风险管理总经理，2021年8月起

挂职担任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总法律顾问兼首席合规官、董事会秘书；现任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

总裁（财务负责人）、总法律顾问兼首席合规官、董事会秘书。

刘慈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

《公司章程》、《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任职条件。

彭彦杰，男，1979年7月出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程学士、工程硕士，经济师，中共

党员。

曾任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投资者关系主管，证券事务代表；现任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党群工作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彭彦杰先生持有公司24,480股A股， 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符合《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规定的证券事务代表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88755� � � � � � � � � �证券简称：汉邦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4

江苏汉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汉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1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9,800.00万元（单日最高余额，含本

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包括

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结构性存款、收益凭

证等），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月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一、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开立情况

为满足公司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江苏汉凰科技有限公司开立

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9日、2025年7月

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

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关于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品专用

结算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二、本次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注销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在上述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内的理财产品已

全部到期，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内资金已全部赎回且在此账户无下一步购买计划，根据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公司于近日办理完

毕上述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注销手续。 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机构 资金账号 账户状态

1

江苏汉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淮安分行

402310100200327236 本次注销

2

江苏汉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经济开

发区支行

32001725336049505688*212 本次注销

3

江苏汉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淮安分行

8110501023302761567 本次注销

4

江苏汉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淮安分行

1701260000004814 本次注销

5 江苏汉凰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科技支

行

10-342101040021639-10001 本次注销

6 江苏汉凰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华淮支行 10300181000113506 本次注销

特此公告。

江苏汉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688499� � � � �证券简称：利元亨 公告编号：2025-058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0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马安镇新鹏路4号利元亨工业园一期

1103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5

普通股股东人数 19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3,889,21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3,889,2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8.185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8.1850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168,728,51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中股份数为1,413,421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长周俊雄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董事会秘书陈振容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555,656 99.4779 304,273 0.4762 29,281 0.045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917,437 95.3998 304,273 4.1962 29,281 0.404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审议的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波、付雄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88499� � � � �证券简称：利元亨 公告编号：2025-057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2/28，由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裁周俊雄先生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2月27日~2026年2月26日

预计回购金额 3,000万元~4,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413,421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8377%

累计已回购金额 38,585,686.77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1.97元/股~28.5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2月27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公

司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 （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

（含），回购股份的价格拟不超过人民币36.60元/股（含），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2月28日、2025

年3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5-01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1,413,4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837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8.50元/

股，最低价为21.9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8,585,686.7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

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002836 证券简称：新宏泽 公告编号：2025-037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已回购股份减持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已回购股份不超过2,304,000股（即不超过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减持

期间为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三个月内 （即2025年7月31日至2025年

10月31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

布的《关于回购股份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减持结果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截至2025年10月10日，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回购股份数量合计为2,303,94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0%，减持所得资金总额为22,803,594.88元（未扣除交易费

用），成交最高价为10.13元/股，成交最低价为9.77元/股，成交均价为9.90元/股。

本次减持符合公司既定的减持计划，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二、本次股份出售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出售前 本次出售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30,400,000 100% 230,400,000 100%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7,306,128 3.17% 5,002,180 2.17%

1、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

需，拟用于出售

7,306,128 3.17% 5,002,180 2.17%

三、股份总数 230,400,000 100% 230,400,000 100%

三、本次已回购股份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已回购股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不会导致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

动。 公司本次减持已回购股份的所得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本次减持股份价格与回购股份价格的差额部分将计入或者冲减公司资本公积，不影响

公司当期利润，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600490� � � � � � � �证券简称：鹏欣资源 公告编号：临2025-033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9月30日、10月9日、

10月10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9月30日、10月9日、10月10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及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除已披露的相关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

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

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和涉及

热点概念的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 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5年9月30日、10月9日、10月10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其他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发布的所有信息以在指定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及已披露的相关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

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1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获配沪光股份

（605333）非公开发行A股的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所管理的部分基金参加了昆山沪光

汽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

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获配昆山沪光汽车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总成本（元）

总成本占基

金资产净值

比例

账面价值（元）

账面价值占基

金资产净值比

例

锁定期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1,047,443 33,999,999.78 0.09% 36,922,365.75 0.10%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5年10月10日数据。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1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获配寒武纪

（688256）非公开发行A股的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所管理的部分基金参加了中科寒武

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

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获配中科寒武纪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

（股）

总成本（元）

总成本占基

金资产净值

比例

账面价值（元）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锁定期

易方达上证科创板芯片指数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1,468 1,754,289.36 0.08% 1,740,592.92 0.08% 6个月

易方达中证A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2,937 3,509,773.74 0.02% 3,482,371.53 0.02% 6个月

易方达中证科创创业5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700 5,616,594.00 0.05% 5,572,743.00 0.05% 6个月

易方达中证科技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592 707,451.84 0.07% 701,928.48 0.07% 6个月

易方达中证人工智能主题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688 17,552,453.76 0.07% 17,415,414.72 0.07% 6个月

易方达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1,762 2,105,625.24 0.05% 2,089,185.78 0.05% 6个月

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56,403 67,402,713.06 0.02% 66,876,473.07 0.02% 6个月

易方达中证芯片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881 1,052,812.62 0.08% 1,044,592.89 0.07% 6个月

易方达中证消费电子主题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81 1,052,812.62 0.06% 1,044,592.89 0.06% 6个月

易方达MSCI中国A50互联互通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762 2,105,625.24 0.07% 2,089,185.78 0.06% 6个月

易方达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7,626 21,063,422.52 0.03% 20,898,971.94 0.03% 6个月

易方达上证科创板人工智能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350 2,808,297.00 0.16% 2,786,371.50 0.16% 6个月

易方达上证科创板综合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75 1,404,148.50 0.08% 1,393,185.75 0.07%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5年10月9日数据。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603100� � � �证券简称：川仪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6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渝富控股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控制权变更的基本情况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川仪股份” ）于2025年1月15日、

2025年5月28日分别披露了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25-006、2025-033），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机集团” ）及其下属全资子

公司国机仪器仪表（重庆）有限公司（简称“国机仪器仪表公司” ）与川仪股份直接控股股

东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四联集团” ）、间接控股股东重庆渝富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简称“渝富控股” ）签署相关协议，拟通过受让19.26%的股份及接受10.65%股

份对应表决权委托的方式取得川仪股份控制权，并拟于未来12个月内进一步受让四联集团

及/或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不低于10%的股份，以达到巩固控制权的目的（持股比例累

计不超过30%）。 本次控制权变更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由四联集团变更为国机仪器仪表

公司，实际控制人由重庆市国资委变更为国机集团（国务院国资委为其唯一出资人）。公司

于2025年1月16日、2025年5月31日分别披露了相关《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2025年6月， 本次控制权变更获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批

准、重庆市国资委批复同意。详见2025年6月27日公司披露的关于收到《经营者集中反垄断

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 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25-036），2025年6月28日公司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获得重庆市国资委批复暨

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二、本次控制权变更的进展情况

2025年10月10日，四联集团一致行动人渝富控股与国机集团、国机仪器仪表公司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简称“本协议” ），渝富控股拟将其所持公司54,668,322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10.65%）按24.206元/股的价格转让给国机仪器仪表公司，协议转让价款总额

为1,323,313,800元。 本协议经签字盖章后成立，经各方国资监管部门批准同意之日起生

效。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各方于2025年5月27日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自动终止，任

何一方不得再基于《表决权委托协议》向其他方主张任何权利。

本次控制权变更前后，四联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国机仪器仪表公司持股情况如下：

变更前 变更后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有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四联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249,546,355 48.63 96,036,355 18.71

其中：渝富控股 54,668,322 10.65 0 0

四联集团 154,446,310 30.10 55,604,632 10.84

水务环境控股 40,431,723 7.88 40,431,723 7.88

国机仪器仪表公司 0 0 153,510,000 29.91

注：1.渝富控股持有四联集团100%股权，持有重庆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水务环境控股” ）80%股权。

2.持股比例可能因四舍五入的原因与根据相关单项数据直接计算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相关内容

（一）价款支付安排

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国机仪器仪表公司向渝富控股指定账户支付交易

总价款的30%，即人民币396,994,140元作为保证金，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前述保证金直

接转为交易价款。

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国机仪器仪表公司一次性向渝富控股指定账户支

付全部剩余交易价款即人民币926,319,660元。

（二）不谋求控制权安排

渝富控股支持并尊重国机仪器仪表公司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自本次交易完成后（标

的股份交割并完成过户登记）至渝富控股、四联集团、水务环境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期间，渝

富控股承诺，渝富控股、四联集团、水务环境控股不会通过任何形式谋求公司的控制权，也

不会协助任何第三方谋求公司的控制权。

（三）标的股份过户安排

在约定的全部先决条件成就且国机仪器仪表公司向渝富控股指定账户支付完毕全部股

份转让价款后的5个工作日内，渝富控股与国机仪器仪表公司一同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本

次转让涉及的标的股份合规性审查文件； 双方同意于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意见

后5个工作日内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四）本协议因下列原因而终止或解除

1.本协议全部履行完毕；

2.因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不可履行，经任何一方书面通知其他方后终止；

3.各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

4.本协议的一方出现违约情形，经另一方书面提出异议后，未能在另一方限定的期限

内消除违约情形及相应损害的，另一方有权单方向违约方发出书面通知终止本协议；

5.任何一方的任何声明和保证在任何重大方面不真实或不正确，或任何一方实质违反

本协议中的任何承诺或约定，则另一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

6.本协议签署后12个月内交割仍未达成；

7.本协议约定或法律法规规定的终止本协议的其他情形。

四、本次控制权变更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股份转让协议》的签署不会对本次控制权变更进程造成不利影响。截至目前，相关协

议尚未生效，本次控制权变更尚需各方国资主管机构审核批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

确认后，方能办理股份过户等手续，最终能否实施并完成交易交割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

持续关注本次控制权变更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1日

股票代码：688208� � � � � � � � � � �股票简称：道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9

转债代码：118013� � � � � � � � � � �转债简称：道通转债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的

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5年1-9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69,500万元至72,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25,140

万元至27,940万元，同比增长56.67%至62.98%。

2、 预计2025年1-9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71,000万元至73,

8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6,872万元至19,672万元，同比增长31.17%至

36.34%。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和财务状况

上年同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4,359.93万元。

上年同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4,128.35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1、在AI+诊断领域，公司持续深化AI多模态语音大模型和AI� Agents应用，具

备AI特性的数字维修新品获得客户高度认可，实现了业绩的快速增长，其中TPMS

产品持续保持高速增长。

2、在AI+充电领域，公司发布了AI驱动的新一代智慧能源解决方案，实现了核

心部件自研及系统集成创新，并持续深化“数智能源充电大模型” 以及充电运营云、

运维云、能源管理云等系列AI� Agents的应用，推进能源、交通、停车场运营、酒店公

寓等多个全球行业顶级客户的项目交付。

3、报告期内，公司推动AI驱动的数智化变革和组织能力建设，运营效率持续优

化提升。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预计业绩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系内部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

断进行的初步核算， 公司尚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

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预告所载公司2025年1-9月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

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688208� � � �证券简称：道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5-080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高新北六道36

号彩虹科技大楼一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

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4

普通股股东人数 20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90,418,62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90,418,62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2.097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2.09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银辉先生主持。 由于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

红京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主持本次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银

辉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93,837 99.0878 795,695 0.8800 29,094 0.0322

2、议案名称：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进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08,230 98.9931 770,760 0.8524 139,636 0.1545

3、议案名称：关于转让参股公司全部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07,549 98.9923 771,441 0.8531 139,636 0.154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87,339,224 99.0644 795,695 0.9025 29,094 0.0331

2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

充协议暨关联交易进展的议

案

87,253,617 98.9673 770,760 0.8742 139,636 0.1585

3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全部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87,252,936 98.9666 771,441 0.8750 139,636 0.158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3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1、2、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1、2、3涉及的关联股东李红京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孔维维、郭子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

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1日


